
《芮城县推进创建食品
安全示范县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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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
PART 01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创建活动，建立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确
保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县工作的深入实施，全面提升全县食品安
全整体水平，力争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县城的考核
验收，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对基础工作、能力
建设、工作亮点、食品安全状况工作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
定本方案。



创建基本原则
PART 02

Ø 党政同责，强力推进。

Ø 健全机制，注重实效。

Ø 突出重点，积极创新。

Ø 科学评价，群众满意。



创建目标
PART 03

ü  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完善，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会商和信息收集反馈通报机制。监

管执法实现全覆盖，食品安全问题得到有效整治，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产业健康发展，构
建起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ü  食品安全状况持续良好。
         食品安全总体状况持续稳定在较高水平，抽检合格率达到98%以上。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

安全事故、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非法添加、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等。

ü  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群众对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在80%以上，对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的知晓率达80%以上。



创建要求
PART 04

一 、巩固基础。

        （包括党政同责、工作机制、风险监测、标准执行、源头治理、粮食质量、生产加工经

营环节、抽检监测、执法办案、社会共治等方面。）

二、加强能力建设。

        （包括经费保障、队伍建设、应急处置、风险预警、科技支撑等方面。）

三、创新方式方法，打造工作亮点。

        （包括突出问题整治、信用监管、追溯体系建设、“三小”治理、农村食品安全综合治理、

执法办案、责任保险、宣传科普、投诉举报等方面。）

四、食品安全状况持续良好。

       （ 确保本年度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群众满意度达80%以上；创建工作知晓率达80%以上；

抽检合格率达98%以上。）



创建任务
PART 05

（一）严格进口冷链食品管控。

（二）强化突出问题整顿治理。

（三）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四）严惩违法犯罪行为。

（五）创新监管方式方法。

（六）强化主体责任落实。

（七）促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八）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能力。

（九）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十）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



实施步骤
PART 06

（一）制定创建工作方案，安排部署创建工作。各食品安全成员单位、各乡（镇）、

县社区服务中心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部门创建工作方案并报县食安办。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1年9月—2022年8月底）。各创建单位严格按照创建方案，

落实监管责任，全面开展创建工作，同时要加强交流协作，多头发力，形成创建合力。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2年9月—10月底）。根据任务分解和完成情况，依据《山西

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评价细则》相关要求，对创建工作进行全面总结，逐条逐

项开展自查自评，形成创建工作报告和迎检资料档案。结合年终考评和定期考核情况，

对各创建单位的创建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年度绩效考评的重要依据。


